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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

司 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项目结项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名称：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

司 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该项目结项后，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节余的利息收入，将继

续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支付该项目待支付的质保金及部分工

程、材料尾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单个募投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100

万元或者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5%的，可以免于董事会审

议程序，无需保荐人、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将在最近一期

定期报告中披露其使用情况。

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概述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103 号文核准，公

司申请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99,896,694.00 元，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19.36 元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69,999,995.84 元。截至 2017 年 5

月 9日止，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2017 年 5 月 9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喜验字

〔2017〕第 0101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8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上述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人民币 18,102 万元。具体内容见《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8）。

（三）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69,999,995.84

减：发行费用 27,089,999.97

募集资金净额 3,842,909,995.87

减：累计已投入募投项目 2,138,308,119.41

加：利息收入 963,617,906.66

减：银行手续费 7,637.30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2,668,212,145.82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

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

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制度，公司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各方均

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募集资金存

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元）

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市分行营业部
0334210102000008691 837,554,850.26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市分行营业部
0110100102000045047 1,006,549,247.68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市分行营业部
0880020102000028543 813,008,744.52

4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分行
602101020000000351 已销户

5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市滨河支行
0334210102000011042

11,061,550.10

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9550880031245300176 24,874.48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青年大街支行
422140100100089552 6,251.47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
422140100100091045 6,627.31

合计 2,668,212,145.82

三、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新北热网工程项目 6,600 5,030.00

沈阳新北环保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7,000 4,888.57



沈阳新北热源改造工程 1,000 320.14

文官屯热电厂热网工程项目 42,129 34,486.20

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三期-2 工程 21,000 19,105.26

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环保设施改造 3,500 402.82

国新新能源铁路专用线及其配套设施工程 9,000 2,780.62

国新新能源厂区用水升级工程 1,500 -

沈阳国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烟气余热回收项目 8,000 1,127.00

生物质发电项目 8,000 7,432.16

江苏联美锅炉超低排放扩建工程 1,000 981.71

江苏联美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南线热网扩建及热源配套建设工程 5,000 3,463.19

江苏联美生物能源有限公司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工程 5,000 1,038.04

国惠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改造 1,350 570.13

国惠热网工程项目 8,025 1,723.03

国惠环保热源、热网升级改造工程 2,500 1,184.11

国惠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环保超低排放升级建设项目 3,000 3,197.50

国惠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中水源热泵供热项目 5,500 3,329.51

能源移动互联多元服务项目 0 -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能源升级改造热网工程项目 35,448 18,200.58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热源续建工程 7,000 6,684.56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环保设施改造 2,900 1,472.64

沈阳国润低碳热力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项目 6,000 4,167.24

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工程项目 126,891 29,250.77

浑南热力 3号热源厂建设项目 16,000 14,772.24

清洁能源工程项目 1,198 1,198.00

浑南热力办公楼升级改造项目 1,223 939.30

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沈阳国盈新能源有限公司 30%股权及后

续投入
17,000 11,849.49

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26,136 26,136.00

收购江苏河海持有的上海福新公司 49%股权 8,100 8,100.00

合计 387,000 213,830.81

注：公司募投项目“国惠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环保超低排放升级建设项目”超支 197.50
万元，系依据合同进度单笔付款金额大于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余额所致。公司已于 2025 年

2 月，以自有非募集资金补足前述金额。

四、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该项

目资金使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

入金额

（A）

已投入

金额

（B）

利息净额

（C）

专户余额

（D=A-B+C）

待支付金

额（E）

预计节余

资金

（F=D-E）

收购山东菏泽福林

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66%股权并持续投入

项目建设资金

26,136 26,136 1,113.73 1,113.73 6,016.81 无



注 1：上表中“待支付金额”系待支付的质保金及部分工程、材

料尾款。

注 2：上表中“利息净额”系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包括（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滨河支行账号 0334210102000011042

中 11,130,684.79 元，及（2）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账号

422140100100091045 中 6,628.97 元。合计 11,137,313.76 元。

五、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益及结项情况

1、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近三年收益情况：

年度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2 80,247,063.92 -8,025,484.11

2023 62,864,811.72 -10,771,516.49

2024 41,821,667.56 -109,448,721.65

2、计提减值情况：

2024 年度，福林热力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7,117.90 万元，计入资

产减值损失，减少本期利润总额 7,117.90 万元。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同时发布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的公告》。

3、项目结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已实施完毕，项目已完成所有工

程内容，达到可使用状态，运行稳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公司拟对募投项目予以结项。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将继续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支付待支

付的质保金及部分工程、材料尾款。在满足相关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

时，再从募集资金账户支付，后续具体使用情况以公司披露的相关公

告或定期报告为准。待上述质保金及尾款支付完毕后，相关募集资金

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最终实际支付

的资金以账户最终实际产生的利息额为准。前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止。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不能完全满足以上待支付金额的资金需求，则不足部分

将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六、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单个募投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100

万元或者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5%的，可以免于董事会审

议程序，无需保荐人、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将在最近一期

定期报告中披露其使用情况。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凯森集团有限公司、邱

玉忠因未完成业绩承诺涉及的诉讼事项，公司已经进行了披露，具体

内容参见《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相关事项的公告》（编号为 2023-014）、《联美量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相关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

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

（2024-058）。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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